
 

第 1 页 共 4 页 

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10446-10447 号 

申请人（10446 号）：戴菁华，女，汉族，1997 年 5 月 7 日

出生，住址：广州市荔湾区。  

申请人（10447 号）：邹海敏，女，汉族，1999 年 1 月 9 日

出生，住址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。  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熙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天河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兴。 

 

申请人戴菁华、邹海敏诉被申请人广州市熙励教育信息咨询

有限公司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戴菁华、

邹海敏参加庭审。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

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两申请人诉称：两申请人先后在被申请人工作，岗位是客服

外呼，两申请人系兼职，每周三结算一次报酬，两申请人与被申

请人系劳务关系。 

申请人戴菁华的仲裁请求为：被申请人支付 2021 年 10 月 18

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的工资 48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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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邹海敏的仲裁请求为：被申请人支付 2021 年 10 月 18

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的工资 220 元。 

被申请人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。  

本委审理查明：两申请人 2021 年 11 月 4日申请劳动仲裁。

申请人戴菁华主张 2021 年 4月 28 日开始在被申请人处工作，申

请人邹海敏主张 2021 年 6月开始在被申请人处工作，岗位均是客

服外呼。两申请人主张其岗位是兼职，与被申请人没有签订合同，

两位申请人主张与被申请人系劳务关系，每周三结算一次报酬。 

申请人戴菁华向本委提交以下证据：1.兼职签到表；2.津贴

明细表；3.市场费用申请流程；4.银行交易明细；5.与公司市场

人员聊天记录。 

申请人邹海敏向本委提交以下证据：1.被申请人公司信息及

营业执照；2.劳务关系支付记录明细；3. 兼职签到表；4.工作内

容记录；5.现场工作拍照；6. 津贴明细表；7.申请人账号银行卡；

8.聊天记录。 

被申请人未提交证据。 

本委认为：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本委依法缺席

裁决。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审，也未提供证据进

行质证，对此应视为其放弃举证和质证权利。 

两申请人主张与被申请人系劳务关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的规定，本委受理用人单位与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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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者之间的劳动争议，故劳务关系不属于本案受案范围，两位申

请人基于劳务报酬纠纷的请求，本委不予调处，两位申请人可寻

求其他法律途径处理。 

裁决结果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、第三

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的规定，本委裁

决如下： 

驳回两位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 

本案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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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席仲裁员：廖 明 娟 

仲  裁  员：胡 荣 传 

仲  裁  员：金    善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：王     焮 


